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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参与分配的价值体系分析①

潘家华

摘　要：自然尤其是生命有机体有自我生长增值的功能。社会对自然的索取超越了自然的生长增值的产

出水平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衰减。自然有劳动付出，需要得到某种形式一定比例的自然和社会

劳动的产品回报。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的名义对生态资产所有权者机会成本的支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劳

动或生长的产出的回报。对自然回报的形式包括让自然休养生息、社会劳动成果替代自然产品或服务、社会

劳动的收益直接投入生态修复、生态应急保障和保留自然一定比例的自然产品。维系生态系统各生命成员的

自然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是自然参与分配的最低标准，也就是生态红线。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要求

自然分享一定比例的自然和社会劳动的产出，构建生态安全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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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自然的生长增殖，是物理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度量或表征；经济学意义上的度量或表征则为保值增值。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之所以要生态修复，让自然休养生息，是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已经
超出了自然生产力的产品供给，造成自然资产数量的缩减、质量的退化，危及生态安全。自然的休
养生息就可以产生增值，复原自然资产。从另一方面看，自然资产的利用是有收益的。如果自然资
产收益为人类与自然所分享，也就是说，让自然参与国民经济的分配体系，自然资产的存量和质量
就可以维系和保值增值。生态补偿是否表明自然参与了分配呢？如果生态补偿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
发展红利对自然的返还，自然如何才能参与分配呢？即使是自然参与分配，也只能是分享，如何科
学选择分享份额，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迈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一、生态系统的生命共同体的产品分享属性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作为伦理学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１］认
为，在农业生产中，大自然和人类一同劳动。人类无需为大自然的劳动付出任何代价，但其产品却
是有价值的。
自然也付出劳动，而且其产品是有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每个成员参与劳

动，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平衡状态。绿色植物的劳动形式表现为吸收土壤养分通过光合作用生长、
保值增值②，其产品通过动物以消费的形式而劳动，保障其自我再生产而保值增值。绿色植物的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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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落叶和动物的排泄物经过微生物的劳动分解为养分返还土壤，使土地资产保值增值。显然，自然
生态是有价值的，而这些价值是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成员通过各自的劳动创造的。
人类作为自然系统的一份子，获取有使用和交换价值的植物产品、动物产品和微生物改良土壤

的生态服务产品。人类获取自然劳动的价值，无需付出，也就是说，自然不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
如果社会需求对自然的产品和服务的获取比较有限而并没有造成自然资产的退化，人类利用自然所
产生的成本或代价，自然资本的增值足可以买单而且还有剩余，那么自然资产存量不会减少，自然
资本不会退化。
但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对自然劳动的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化大生产

方式和能力令社会获取自然劳动产品的效率大为提升，但自然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
这就使得人类的劳动与自然的劳动出现失调：人类的对自然产品的消费超出自然的生产能力，自然
的生产空间被人类蚕食而使自然的再生产缺乏必要的生产空间①，而且自然再生产的环境条件遭到
破坏，致使自然生产力下降乃至消失。
例如木材，作为自然劳动的产品，人类通过劳动砍伐上市交换，实现其商品价值。作为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成员也通过劳动获取木材产品：鸟类、昆虫和哺乳动物获取其果实或
其他干物质而生存繁衍。如果人类为获取木材或耕地而毁灭森林，人类获取自然产品的目标虽然得
以实现，但是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则难以生存了。没有枯枝落叶和微生物的分解环境，土壤自然
生产力也会不断退化。飞鸟走兽需要一定在自然空间，毁林造田围湖垦殖压缩了这些动物的生存空
间，虎豹鵰凖也只能消亡。水污染、重金属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结果必然导致 “寂静的春天”②。
自然的劳动成果，显然自然需要参与分享。如果人类对自然劳动成果的索取超越了自然的劳动

生产力，自然价值就会退化，自然资产必然贬值。

二、自然要素的价值认知与体现

自然是人类劳动的对象、产物，还是与人类劳动并行的价值创造系统，在人类发展的不同社会
文明形态，认知迥异。在原始和农耕文明阶段，人类顺应自然，获取自然的劳动成果。人们认可自
然的价值，人类参与自然的分配，只是从自然体系中获取比较有限的自然产出，并没有垄断或独享
自然的全部劳动成果。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产品获取能力超
越了对自然的顺应和敬畏，自然的产品被认为是被动的人类劳动的对象，人类有能力收获自然的一
切产出，终止自然参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分配进程。而且，由于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提升，婴幼儿
死亡率大幅下降，预期寿命大幅延伸，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在农耕文明初始之际的公元前８　０００
年，世界人口大约１　０００万左右；工业革命初期的１８０４年左右，世界人口才突破１０亿；到１９６０年

３０亿，２０１１年达到７０亿③。尽管发达国家人口已经稳定，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在未来也将下降，但
世界总人口增长对自然的直接占用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表明人类在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不断强
化，自然要素在价值体系中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表１比较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下的价值认知和价值成分。在工业文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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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尤其是一些脊椎动物，例如鸟类和大型哺乳动物，其食品来源和活动需要较大的自然空间。

滴滴涕等高效剧毒残留杀虫剂，杀灭蚊蝇和农作物病虫害效果极佳。但是，这些化学毒药经过生态系统食物链进而
杀灭食虫的鸟类，自然没有了鸟语，春天自然寂静。参见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版。

根据联合国２０１６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按中等生育率水平，世界人口将从２０１５年的７３．５亿增加到２１００年的１１２．１
亿，８５年净增３８．６亿。参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１５）。



体系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尽管自然的矿产和非人类生命生物成分在广义的土地要
素中，但是，在工业文明体系下，土地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物化劳动或死劳动①。因而，在工业
文明的分配体系中，只有与劳动相关的成分才参与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劳动付出获取工资、土地
投入获取租金、资本投入获取利息。自然并不参与系统分配。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并非是生态中心
的伦理观，人的劳动和土地、资本投入都有相应的价值成分和产出报偿，但是在生态文明的价值体
系下，自然的劳动是活劳动，通过自然生长繁衍创造自然的产品和服务而形成自然的增加值。生态
文明的价值体系中有一种价值成分是存在价值②，其价值内涵理论上不涉及使用价值，不论是直
接、间接的，还是潜在的或未来的。生物多样性或自然或地貌特征，其存在是自然系统的内容和表
征，是自然的体现，就像自然不需要人类一样，人类也不一定需要某些自然元素，尽管这些自然元
素可能具有潜在的或未来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说存在价值是无价的，但却是存在的。正式这一
特征，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和谐内涵，即一定的比例关系，自然要有一部分，纯然为了自然的缘故而
存在，不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当然，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可以通过放弃利用自然的 “存在价值”的机
会成本，赋予相应的市场价值。

表１　自然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实现

工业文明的价值认知 生态文明的价值成分

劳动价值 劳动力、资本、技术 劳动力、资本、技术
自然价值 土地 物化 （死）劳动 物化 （死）劳动

自然资源 自然的 “活劳动”：自然增长、增值、服务
内在价值 存在价值

价值分配 工资、利息、地租、利润 工资、利息、地租、利润、自然资产保值增值的

维护投入、存在价值
价值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 （人的劳动和服务在市

场交换中所形成的价值增量）

国民经济核算价值＋自然劳动所形成的自然增值

和自然服务收益 （可市场交换价值等量测评）；存

在价值 （无价，可机会成本测评）

从价值认知与实现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不仅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也体现着不同的
发展范式［２］。从伦理基础上看，工业文明是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只有对人类有用的，才是有价
值的，才能增加人类福祉。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人类没有功用的就没有价值。基于这样一种伦理价
值观，价值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的劳动，因为没有功用的劳动是非理性的、不会存在的。西方经济学
的价值测度就是劳动价值，功利性质的劳动成果的占有当然是按劳分配。系统要素或成分之间的关
系表现为对有限资源的竞争，结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并不考虑弱者，并不关注系统中没有话
语地位的成分和未来需求。与之相应的制度设计，就是保护劳动所积累的资本，而对于创造价值有
限的劳动者和没有市场价值的自然，并不在关注之列。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目标是寻求核算单元
的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基本不考虑核算单元例如企业或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成本或收益。
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基础是化石能源。因为化石能源成本低廉、热值高、提供的动力足，化石能源
燃烧产生的外部成本由他人或社会承担。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但收益是现实的，未来的收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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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作为新的劳动，不但物化成新的价值，还保存了原先存在于生产资
料的价值并将其转移到产品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６６５页）。物化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商品作为价值的物
质载体，表明它物化了、积累了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自然因子或要素的存在，是因为其内在的价值，并非是为了他人的效用，其价值就在于其存在。参见Ｄ．Ｗ．Ｐｅａｒｃｅ，

Ｊ．Ｊ．Ｗａｆｏｒｄ：《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经出版社１９９６版。



高贴现率下，对当前的收益影响有限，可以忽略不计。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下认为环境容量可以随
着技术创新而不断化解，因而环境与自然资源不构成刚性约束，无需考虑。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动
力的技术创新，提升经济效率，但是，创新的动力多为市场回报导向。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线性
的，从原料经过生产过程到产品和废料，消费选择是铺张浪费、奢华的，因为消费越多，幸福感越
强，福祉水平就越高。
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认可自然价值，是因为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范式从根本上不同于工

业文明［３］。生态文明的伦理认知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寻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体系下的价值测度，不仅包括劳动创造的价值增量，也包括自然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增量。因而，所有参与劳动的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自然，均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使得人
和自然得以至少实现简单再生产，系统的各元素和系统整体得以延续、可持续。生态文明价值体系
下的社会关系，不是尔虞我诈、恶性竞争、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生态文明的价值
体系下的制度设计，不是为了资本，而是创造资本的人和自然。正是因为这样，生态文明价值体系
下的目标函数是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基础是可再生能源，这样即使化石能源消耗
殆尽，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仍然有洁净、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认可自然生
态系统的环境容量与约束，不是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传承工业文明的创新基
因，但创新不仅仅是为收益最大化，而是生态效率、可持续导向下的经济收益。生态文明价值体系
下的生产方式是循环再生，在地球这样一个宇宙飞船里，只能彻底消化进而消灭废弃物。生态文明
价值体系下的社会消费，不是回到农耕文明时代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低消费，而是绿色、低
碳、健康、品质的后现代消费。

三、生态补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补偿生态

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也有市场意义上对自然产品的价值认定和补偿，包括地租、生态补偿、
自然资源定价或环境／资源税，以及自然景观的旅游价值。这些价值认定更多地考察的是投入到自
然产品的生产过程的资本，例如化肥、基础设施。这些市场意义上的价值认可和补偿，实际上补偿
的不尽然是生态。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如果像不会枯竭的水和空气那样存在无限供给的优质土地，则无需缴

纳地租，免费使用原始且不可消灭的土地生产力［４］。但是，优质土地是有限的，较为优质的土地相
对于较差品质的土地在同样劳动投入情况下形成剩余产品。为扩大人类的劳动产出，土地的使用者
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可见，地租不是对土地自然生产力的补偿，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权
益的补偿。给自然资源，例如矿产品的市场定价，即使表现方式为资源税或环境税，乃至于水权、
排污权，也是一种所有者权益，并不是分配给自然或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红利①。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所界定的三种生态补偿机制，包括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纵向转移支付、地区间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的有偿交易，以及流域下游对上游、干流对支流地区生
态服务和产品的购买。严格意义上，这是一种为了保护生态而对生态资产所有权益或使用权益者的
支付，并不是自然劳动价值的收益回馈或自然对发展红利的分享。而且，所有权益者并不能保障获
取收益后分享投入与生态，或不破坏生态。补偿支付者也不能确保永久性支付，很可能只是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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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李文华和刘某承认为，生态补偿是调节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保护自然，自然不是直接的补偿对象。

参见李文华，刘某承：《关于中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几点思考》，《资源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又见孔凡斌：《中国生态补偿机
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版。



的①。补偿的支付标准也是一种所有者权益者之间的交易。因而，尽管生态补偿具有减轻生态压力
的实际效果，但从本质上，并非是自然参与分配的自然理性，更谈不上是永续的支付形式。
那么，修水渠、施化肥等资本直接投入与自然，是否是自然参与分配或让自然分享发展红利的

形式呢？这些资本的投入，一方面改善和提升了自然生产力，使自然的产出增加。从这一意义上
讲，是参与分配的一种形式。但从另一方面看，化肥作为资本投入的产出，为投入者所全部占有，
并没有纯然地返还自然。所施用的化肥，也并不一定是自然所需要的补偿，有时甚至是对自然的破
坏。许多情况下，化肥施用后反而使地力下降。
从以上分析可见，以人的消费或增加对自然的索取为目的的、对人的补偿，最终并不代表着对

生态的补偿。甚至有的打着生态旗号的补偿，实际上是对生态的破坏。

四、让自然参与分配，补偿生态的主要形式

对自然生长增殖认可的价值回报，让自然参与分配、分享发展红利的基本形式大致有六种。
第一种形式是让自然休养生息。这是一种劳动投入最小、简单有效的参与分配的形式。例如自

然保护区、封山育林，就是利用自然的劳动创造产品，社会经济系统不从中获取产品，自然劳动的
剩余价值为自然所占用，从而使自然不断增值②。自然产品，例如生物种群的数目和产出量在增
长，飞禽走兽在恢复繁衍，土壤肥力在增加。草场禁牧、渔场休渔、水体自然净化，应该说都是将
自然劳动的全部收益至少在一定时期归还给自然，人类不收获自然的劳动产品。当然，对于自然资
产的所有权者来说，是有机会成本的，但是，自然生产力的恢复和提高使得所有权者获取的自然劳
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种形式，是将社会劳动的成果转换为自然产品或服务，替代自然产品，让自然分享发展的

红利。水电是社会劳动的产品，提供巨大的清洁能源服务。如果将水电替代煤炭和薪柴，不可再生
的自然资产得以保存，可再生的森林则可以休养生息，自然保值增值。大坝阻隔洄游鱼类的通道，
水电收益这种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投入用以繁殖或帮助洄游鱼类完成其自然劳动过程。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形式的参与分配和发展红利的分享，是有约束条件的，也是有成本和风险的。例如，一种
珍稀动物或植物只是在某一特定河道或地区生存繁衍，一旦水电开发，则这种脆弱的物种可能消
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资产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水库大坝的修建，对河流自然生态产生
影响，危及生态系统的自然运行。例如，三峡大坝的论证，考虑到的生态系统影响有很多，补救或
补偿措施有很多，但是也有许多始料不及的，就是在水库运行大约２０年后的２１世纪１０年代中期，
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生态环境的改变，鄱阳湖在枯水蓄水时节湖底干枯变草场。当然，相对于三峡工
程的防洪、发电③和航运的巨大资产收益，可能损失并不足够大。
第三种形式，是将社会劳动的收益直接投入生态修复。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天然建筑

材料例如石材获取，均要造成山体破坏，自然资产损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工投入辅助加速自
然修复，是提升自然劳动生产力的最有效方式。此类投入包括人工投放鱼苗、飞播造林、原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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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流域下游对上游的补偿，由于具有单向性，即下游对上游的补偿，上游显然处于相对强势的谈判地位，下游补偿
给上游的资金，表面上是购买的生态服务和产品，实际上是支付给上游劳动者放弃破坏生态服务或产品的机会成本。参见
潘家华，吴大华，李萌：《生态引领绿色赶超：新常态下加快转型与跨越发展的贵州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版。

自然的劳动也就是自然生产力，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增殖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保值增值是不同视角，内涵相近或相
同，因而在表述中没有严格加以说明或区别。

２０１６年，三峡水电所发电力为９３５．３３亿千瓦时（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２０１７－
０１－０５）。按每度电３５０克煤耗计，相当于替代３　２７２．７万吨标煤，而且，水电是自然可更新的能源。



例如大熊猫人工繁殖保护等。对于以获取木材为目的的人工林、获取景观服务为目的的城市公园和
观赏湿地，也有一定意义上的生态修复、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些生态系统是人工属性
的，服务人为目的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系统资产。
第四种形式，是生态应急投入。生态系统也有脆弱的一面，也有失衡的风险。在出现森林火灾

时，需要对一些动物种类加以救助，在极端干旱情况下，也需要将有限的水资源提供给有生存威胁
的生态系统。濒危物种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救护、鸟类迁徙途径停留地食物的补充，不具备常设性
质，属于应急性的，但是这一部分应急投入需要社会劳动收益的支付。
第五种形式，是将自然的一部分产品留给自然。从技术层面讲，社会劳动可以收获自然的一切

产品和服务，供社会享用。在水源短缺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可以独占全部水源，不给自然
留下可用水源或只给自然污染水源。塔里木河水源截流、黄河断流，就是社会劳动挤占自然劳动的
资源和空间的例证。农作物收割可以做到颗粒归仓，但是，我们也可以适当留一些给自然，让生态
系统的其他物种，例如鸟类，甚至没有使用或观赏价值的昆虫、微生物分享。
如果说前五种形式的自然参与分配是人类功利主义即为人类社会自身利益的思维的体现的话，

那么，第六种形式的参与分配，则是自然系统独享占有，人类不参与其分配。例如，东北虎保护、
大熊猫保护，则并非纯然意义上的为了人类的使用或消费而保护，而是为了一些濒危物种的缘故，
也就是说，人类放弃对自然劳动产品或服务的获取，并非纯然意义上的人类最为直接的自身价值，
而是为了自然物种的存在价值。当然我们可以说，大熊猫和东北虎具有人类社会的市场交换价值，
可以估算社会机会成本损失，而且，子孙后代也需要其存在。这也是让自然休养生息，但目的不是
为了可持续的人类收获，而是为了自然的物种的永续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国家公园，不
仅占地面积大，因为这些大型哺乳动物需要足够的自然空间，形成食物链；而且是不与人类分享
的，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介入的系统；还是长期的，永久性的。

五、让自然参与分配的标准和机制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显然不能将全部或大部分的社会劳动成果分配给自然。那么，自然参与分
配的标准如何定？自然劳动创造价值，自然资产保值增值，也不是无限的。在自然生态系统达到平
衡后，自然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不获取和消费，也并不会增加自然资产存量。但是，自然的
劳动也有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需求。如果低于这一阈值，则自然就会退化，资产衰减。维系生态
系统各生命成员的自然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是自然参与分配的最低标准，也就是生态红线。
动物的繁衍必须要有一定的种群数量，而一定种群数量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营养摄取和活动空

间。因而，空间红线就成为一个简单有效的让自然参与分配的标准。例如，东北虎自然保护区必须
要有足够的空间，才能有足够的猎物和活动范围。三江源自然保护，也必须要有一定面积的空间要
求。对于海洋捕捞，社会可以用足够密的渔网竭泽而渔。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我们现在采用的
是季节性休渔方式。实际上，如果规定网眼尺寸必须允许小鱼漏网，渔业资源就不会枯竭。山水林
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①。保障自然生产力的维系和自然的再生产所需的水资源数额，也有一个最
低标准。许多物种对环境质量水平有一个阈值，以确保物种不受到威胁的环境介质———水、空气
———的质量水平。自然的简单再生产需求作为补偿生态的基础依据，有一个空间红线、利用上线和
质量底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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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也是其中“共生共赢”的一员，避免生命共同体“新陈代谢断裂”。参见李宏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实
践》，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版。



让自然参与分配，必须要有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机制保障。第一是自然休养生息机制，也就是
划定一定的自然保护区红线，禁止人类活动的介入。在红线范围内，自然劳动的产出为自然所独
享，社会放弃其产品的获取。第二是设置一定的比例底线，社会只是获取和消费自然产品和服务的
规定数额，留下一定数额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劳动的产品，保障自然的再生产需求，例如可以将天然
水量的１０％用作生态用水、１０％的自然劳动产品用以满足食草和食肉动物简单再生产所需的营养。
第三是将一定比例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让自然分享。例如，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２％或５％作为生态
修复专项资金，用以生态应急、生态修复。目前，环境污染控制投入已经占到ＧＤＰ的２％左右①。
严格说，这部分资金不应该算为自然分享资金，因为这些资金只是用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治理，
而不是投资于自然的再生产。需要注意的是，具体比例的确定，需要有科学核算的依据，而且要留
有余地。

六、和谐共生需要红利共享

为了使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所谓和谐，就是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特定生态系统内的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保持协调。
自然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产品和服务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部用以社会的消费，社会劳动的产品通过交
换所形成的价值，也应该有自然的一份。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就是要通过自然
的劳动，保值和增值自然资产；与人工修复相结合，就是要将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分配给自然，让发
展的红利推动自然资本保值增值。
生态补偿并不等于补偿生态。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可以抑制部分市场需求，但价格的波动和技

术的改进，并不能保障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市场实现。让自然休养生息，自然的劳动所产生的价
值增量能够修复生态，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消费主义盛行的工业社会，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只会
越来越紧。在一个平衡协调的生态系统，社会获取和消费自然的劳动产品和服务，自然也应该享用
社会劳动的收益。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在让自然休养生息的基础
上，加上让自然参与分配，让自然分享发展的红利。
国家关于绿色发展的评价，主要评估各地区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

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和动态进展。由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社会偏
好存在差异，而且自然和未来的公众在当前评价体系中没有话语权，显然需要纳入生态建设的分配
机制，构建生态安全的长效机制。从某种角度上讲，在生态系统的各类成员中，相对于人类社会，
自然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地位。自然和社会劳动的成果，必须要有再分配的机制保障，规定一定
比例的劳动成果，分配给自然，以限制强势的人类社会为追求当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侵占全部自
然的劳动成果，造成自然的退化，最终危机人类社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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